 借 支 票 (汇 款) 凭 证 
借款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借 款 部 门

(必填)
	
	电话(必填)
	
	经费卡卡号(必填)
	

	收 款 单 位

(必填)
	
	帐号(汇款时必填)
	开户行(汇款时必填)

	用途及附加

信息(必填)
	
	
	

	限额
(金额不确定)
	人民币 (大写)         万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      角      分       (小写) ￥

	定额
(金额确定)
	人民币 (大写)         万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      角      分       (小写) ￥

	盖     章
	主管副校长
	
	财务负责人
	
	经费卡负责人
	
	经手人
	


借支票或办理汇款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：
1. 借支票请务必在经费本登记支票号（支票右上角第二行八位数字），直联电汇登记往来号，以便报账时查找。

2. 借支票填写一张，不必填写账号和开户行，其它项目必填（注意：收款单位必须是其银行开户名称）。

3. 办理电汇一式二联（已有发票的只填写一联），收款单位、账号及开户行的填写必须准确、完整。

4. 从借支票、汇款之日起，三十日内请速来财务报账，报账时须提供支票号或往来号。
5. 借款金额5万元（含）-10万元由分管主任科员审批；10万元（含）-50万元的逐级审核后由分管副处长审批；50万元（含）-100万元的，逐级审核后由财务处长审批；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逐级审核后报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。

